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（市人民防空办公

室）公共服务指南（2025 年版）

1.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教育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七章 第四十五

条：国家开展人民防空教育，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，掌

握人民防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。第四十六条：国家人民

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人民防空教育计划，规定教

育内容。在校学生的人民防空教育，由各级教育主管部

门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实施。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

企业事业组织人员的人民防空教育，由所在单位组织实

施；其他人员的人民防空教育，由城乡基层人民政府组

织实施。

2.《安徽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

法》第四十二条：“人民防空教育是国防教育的组成部

分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国防教育采取多种形式进行

人民防空教育，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，

掌握人民防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。在校学生的人民防空

教育，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教育计划并组织实

施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协助教育主管部门做好人民

防空教育的教师培训。学校应当结合相应学科课程对学



生进行人民防空知识教育。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

事业单位人员的人民防空教育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；其

他人员的人民防空教育，由基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。新

闻出版、广播电视、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应当将人民防空

教育列入国防、公益宣传教育计划。”

二、承办机构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政策法规宣教科（接诉即办

科）

三、服务对象

公民、法人、社会组织

四、服务条件

无

五、服务流程

无

六、服务时限

即办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

八、咨询方式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政策法规宣教科（接诉即办

科）

电话：0558-2296166



2.国防动员投诉举报受理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安徽省人防门户网站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：安徽省人防网站栏目设置及信息发布主要范围：

（九）公众参与：网站评议、建议，举报、投诉、监督，

实时交流、留言和民意征集。第十五条：具有时效性的

新闻信息应在产生当日内公开发布，一般业务类信息产

生后 3 日内发布，政策法规类信息产生后 15日内发布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政策法规宣教科（接诉即办

科）

三、服务对象

公民、法人、社会组织

四、服务条件

个人（公民）、法人、社会组织认为有涉及人防问

题需要投诉和举报的。

五、服务流程

无

六、服务时限

即办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

免费

八、咨询方式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政策法规宣教科（接诉即办科）

电话：0558-2296166



3.应急支援服务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三十六条：人民

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平时应当为抢险救灾服务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动员战备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公民、法人、社会组织

四、服务条件

无

五、服务流程

无

六、服务时限

即办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

八、咨询方式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动员战备科

电话：055-2296213



防空通信、警报的建设和管理（含警报试鸣、

发放）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三十条：国家

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的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

建设规划，组织全国的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网的建设和

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

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建设规划，组

织本行政区域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网的建设和管理。第

三十五条第三款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

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；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发布公

告。

2.《安徽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

法》第三十三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组织试鸣

防空警报。试鸣防空警报方案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会同

通信、广播电视、公安等部门制定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

准后组织实施，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发布公告。每年 9

月 18日为本省统一的防空警报试鸣日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动员战备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

公民、法人、社会组织

四、服务条件

无

五、服务流程

无

六、服务时限

即办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

八、咨询方式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动员战备科

电话：0558-2296213



组织有关部门建立群众防空组织开展防空

演练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四十一条：县

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民防空的需要，组

织有关部门建立群众防空组织。

群众防空组织战时担负抢险抢修、医疗救护、防火

灭火、防疫灭菌、消毒和消除沾染、保障通信联络、抢

救人员和抢运物资、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，平时应当协

助防汛、防震等部门担负抢险救灾任务。

2.《安徽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

法》第三十七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民防空

的需要，组织有关部门、单位建立群众防空组织。

群众防空组织按照平战结合、专业对口和便于管理

的原则，由各主管部门、单位负责组建、训练、管理，

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考核，战时接受人

民防空指挥机关统一指挥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动员战备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公民、法人、社会组织



四、服务条件

无

五、服务流程

无

六、服务时限

即办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

八、咨询方式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战备训练科

电话：0558-2296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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